
财政部于 员怨怨愿年 远月 员圆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债务重组》（简称“原准则”）引入了公允价值，允许债务人

将重组债务账面价值与转让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或股

权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债务重组收益，并在利润表

中反映。但由于国内生产资料市场、产权市场尚在建立中，相

关的公允价值难以真正地体现“公允”，从而有可能影响因

债务重组而产生的“利润”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基于上述情

况，财政部于 圆园园员年对原准则进行了修订（简称“修订准则”），

修订准则规定以前的会计处理与修订准则存在不同的方面

应予以追溯调整。圆园园远年 圆月 员缘日，财政部颁布了 猿愿项具

体会计准则，其中包括《企业会计准则第 员圆 号———债务重

组》（简称“新准则”），新准则再次引入了公允价值。本文

拟对三个债务重组会计准则进行简单比较。

一、债务重组的定义

原准则对债务重组的定义是：债务重组是指在债务人发

生财务困难的情况下，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

法院的裁定作出让步的事项。

修订准则对债务重组的定义是：债务重组是指债权人按

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法院的裁决，同意债务人修改债

务条件的事项。

新准则对债务重组的定义是：债务重组是指债务人在发

生财务困难的情况下，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

法院的裁定作出让步的事项。

从以上三个定义可以看出，修订准则没有将“债务人发

生财务困难”作为债务重组的前提条件，并且没有将“债权

人作出让步”作为债务重组的必备条件，也就是说，债务重组

既可以包括债权人作出让步的情况，也可以包括债权人未作

出让步的情形。而新准则与原准则对债务重组的定义基本上

一致，将“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作为债务重组的前提条件，

同时将“债权人作出让步”作为债务重组的必备条件。

二、债务重组的方式

原准则规定的债务重组的方式包括：淤以资产清偿债

务；于债务转为资本；盂修改不包括上述淤和于两种方式在

内的其他债务条件（包括减少债务本金、减少债务利息等，下

同）；榆以上三种方式的组合。

修订准则规定的债务重组的方式包括：淤以低于债务账

面价值的现金清偿债务；于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盂债务转

为资本；榆修改其他债务条件，除前述条件外，还包括延长债

务偿还期限、延长债务偿还期限并加收利息、延长债务偿还

期限并减少债务本金或债务利息等；虞混合重组方式（以上

两种或两种以上方式的组合）。

新准则规定的债务重组的方式包括：淤以资产清偿债

务；于将债务转为资本；盂修改其他债务条件，内容与上述两

个准则的规定一样，但不包括原准则规定的淤和于两种方

式；榆以上三种方式的组合。

从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除修订准则有未作出让步的情

形如延长债务偿还期限、延长债务偿还期限并加收利息等外，

其余两个准则在债务重组方式上并无太大差异。可以说，它们

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是一致的。

三、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

员援以现金清偿债务。原准则规定：债务人应将重组债务的

账面价值与支付的现金之间的差额作为债务重组收益，计入

当期损益。修订准则规定：债务人应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

与支付的现金之间的差额确认为资本公积。新准则规定：债

务人应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实际支付现金之间的差额

计入当期损益。

可见，对债务人而言，新准则除了没有将上述差额定义为

债务重组收益外，其余的规定与原准则是一致的，而修订准则

不确认重组收益。对债权人来说，这三个准则在以现金清偿债

务的处理规定上是相同的。

圆援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

（员）债务人的会计处理。原准则规定：债务人应将重组债

务的账面价值与转让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作

为债务重组收益，计入当期损益；同时，将转让的非现金资产

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作为资产转让损益，计

入当期损益。修订准则规定：债务人应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

与转让的非现金资产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之间的差额确认为

资本公积或当期损失（转让的非现金资产账面价值和相关税

费之和大于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的情形）。新准则规定：债务

人应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转让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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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同时，将转让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

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可以看出，在债务人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的问题上，新

准则除了没有规定要区分债务重组收益和资产转让收益外，

其余的会计处理与原准则的规定完全一致。

（圆）债权人的会计处理。原准则规定：债权人应将受让的

非现金资产按其公允价值入账，同时确认债务重组损失。修订

准则规定：债权人应将重组债权的账面价值作为受让的非现

金资产的入账价值。新准则规定：债权人应当对受让的非现金

资产按其公允价值入账，重组债权的账面余额与受让的非现

金资产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若已对该项债权计提减值准

备的，应先将该差额冲减减值准备，减值准备不足以冲减的部

分计入当期损益，下同）计入当期投资。

猿援将债务转为资本。

（员）债务人的会计处理。原准则规定：债务人应将债权人

因放弃债权而享有股权的面值总额确认为股本（或实收资

本），股权的公允价值总额与股本（或实收资本）之间的差额

确认为资本公积；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股权的公允价值总

额之间的差额作为债务重组收益，计入当期损益。修订准则规

定：债务人应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债权人因放弃债权而

享有的股权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资本公积；债权人

应将重组债权的账面价值作为受让股权的入账价值。新准则

规定：债务人应将债权人放弃债权而享有股份的面值总额确

认为股本（或实收资本），股份的公允价值总额与股本（或实

收资本）之间的差额确认为资本公积；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

与股份的公允价值总额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可以看出，新准则除了未定义债务重组收益，其余的与原

准则完全一致；而修订准则考虑到当时我国市场经济尚不健

全、规范的情况，尽可能地回避了按公允价值计价，而改按账

面价值入账，因而就不会产生重组收益。

（圆）债权人的会计处理。原准则规定：债权人应将享有的

股权的公允价值确认为长期投资；重组债权的账面余额与股

权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修订准则规定：债权

人应将重组债权的账面价值作为受让的股权的入账价值。新

准则规定：债权人应将享有股份的公允价值确认为对债务人

的投资，重组债权的账面余额与股份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

（同上）计入当期损益。

源援修改其他债务条件。

（员）债务人的会计处理。原准则规定：债务人应将重组债

务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将来应付金额（涉及或有支出的，应将

或有支出包括在将来应付金额中；结清债务时，或有支出如未

发生，应将该或有支出的原估计金额作为结清债务当期的债

务重组收益），减记的金额作为债务重组收益，计入当期损

益。修订准则规定：如果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大于将来应付金

额，债务人应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将来应付金额，减

记的金额确认为资本公积；如果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等于或

小于将来应付金额，债务人不作账务处理。将来应付金额中涉

及或有支出的，应将或有支出包括在将来应付金额中；结清债

务时，或有支出如未发生，应将该或有支出的原估计金额确认

为资本公积。新准则规定：债务人应将修改其他债务条件后债

务的公允价值作为重组后债务的入账价值，重组债务的账面

价值与重组后债务的入账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修

改后的债务条款如涉及或有应付金额，且该或有应付金额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员猿号———或有事项》中有关预计负债确

认条件的，债务人应当将该或有应付金额确认为预计负债，重

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重组后债务的入账价值和预计负债之和

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圆）债权人的会计处理。原准则规定：债权人应将债权的

账面余额减记至将来应收金额（涉及或有收益的，不应将或

有收益包括在将来应收金额中；或有收益实际发生时，计入

当期损益），减记的金额作为债务重组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修订准则规定：如果重组债权的账面价值大于将来应收金额，

债权人应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将来应收金额，减记

的金额确认为当期损失；如果重组债权的账面价值等于或小

于将来应收金额，债权人不作账务处理。修改后的债务条款涉

及或有收益的，不应将或有收益包括在将来应收金额中；或有

收益实际收到时，计入当期损益。新准则规定：债权人应将修

改其他债务条件后的债权的公允价值作为重组后债权的账面

价值，重组债权的账面余额与重组后债权的账面价值之间的

差额（同上），计入当期损益；修改后的债务条款如涉及或有

应收金额的，债权人不应确认或有应收金额。

可见修改其他债务条件下的债务重组中，除了新准则要

求债权人以修改其他债务条件后债权的公允价值作为重组后

债权的入账价值，其余关于债权人账务处理的规定基本相同。

缘援“组合方式”重组（修订准则中被称为混合重组）。

从程序上看，三个准则对于“组合方式”重组的规定基本一

致，但它们在会计处理上却有实质性差别：淤对债务人而言，

原准则和新准则均要求用于进行债务重组的非现金资产或

股权均以公允价值冲减债务的账面价值，并且确认债务重组

的收益；而修订准则则要求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以用于重

组的非现金资产或股权的账面价值冲减债务的账面价值，差

额计入资本公积，不确认债务重组收益。于对债权人而言，原

准则和新准则均要求以受让的非现金资产或股权的公允价

值冲减重组债权的账面价值，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而修订准

则则要求将用于重组的债权的账面价值以受让的非现金资

产或股权的公允价值进行分配，这实际上回避了公允价值，

最终还是以账面价值作为入账基础。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修订准则更符合稳健性原则，

可有效地避免企业利用债务重组来操纵利润，但它不符合记

账基本规则，也不符合国际会计趋同原则，因此新准则再次恢

复了公允价值的使用。总体来说，新准则与原准则的规定基本

一致，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新准则同样会给蓄意操纵利润的企

业留下空间，这将是我们应该设法加以防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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